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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以下简称

影像交换系统)的业务处理，保障支票全国通用，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

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影像交

换系统是指运用影像技术将实物支票转换为支票影像信息，

通过计算机及网络将支票影像信息传递至出票人开户银行提

示付款的业务处理系统。 本办法所称支票影像信息包括支票

影像及其电子清算信息。 第三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影像交换系统处理支票业务的系统参

与者和系统运行者适用本办法。 系统参与者包括办理支票结

算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票据交换所。 第四条 通过影像交

换系统处理的支票影像信息具有与原实物支票同等的支付效

力，出票人开户银行收到影像交换系统提交的支票影像信息

，应视同实物支票提示付款。 第五条 通过影像交换系统处理

支票业务分为支票影像信息传输和支票业务回执处理两个阶

段。 本办法所称支票业务回执是指出票人开户银行通过小额

支付系统返还给持票人开户银行，对支票影像信息提示付款

表明同意付款或拒绝付款的确认结果。 第六条 支票影像业务

处理遵循“先付后收、收妥抵用、全额清算、银行不垫款”

的原则。 第七条 影像交换系统处理的支票业务分为区域业务



和全国业务。区域业务是指支票的提出行和提入行均属同一

分中心、并由分中心转发的业务；全国业务是指支票的提出

行和提入行分属不同分中心、并由总中心负责转发的业务。 

分中心是指接收、转发同一区域内系统参与者的支票影像信

息，并向总中心发送和从总中心接收支票影像信息的系统节

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